
新竹市政府接獲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居托中心)意見處理作業流程 

 

接獲居托中心以電子郵件、電話或通訊軟體反映事件 

托育人員 

登記情形 
申訴事件 緊急事件 

本府社會處

查訪、裁罰

並轉知居托

中心 

居托中

心訪視

輔導 

針對托

育人員

或家長 

針對居

托中心 

針對 

政策 

兒保事

件(含疑

似) 

意外事故

傷害及疾

病事件 

居托中心

蒐集資料

由本府社

會處協調 

本府社會處

協調、說明

並回復申訴

人 

已登記 未登記 

確認居

托中心

是否已

通報兒

保，並

由本府

社會處

回報社

家署 

了解

受傷

原因

及程

度並

由本

府社

會處

通報

社家

署 

居托中心進行密集訪視 

請家長或托育

人員申請區公

所爭議調解委

員會調解 

協調未成功 

追蹤登記

辦理情形 

有意願 無意願 

居托

中心

輔導

完成

登記 

本府

社會

處後

續抽

查收

托情

形 

托育

人員 

非托

育人

員 

本府

社會

處啟

動兒

童保

護流

程 

本府社會處進行調查 

112年 8月核定 

24

小

時

以

內 

30

日

內 

7

日

內 

 

14

日

內 

 

備註：緊急事件類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突發或緊 

急事件處理通報單之附表-事件類別表為分類依據。 


